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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
第二屆第廿六次法規研究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10年 12 月 07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14：00 

地  點：本會永華辦公室第一會議室 

出  席：林  本、黃建鈞、楊燕和、葉士玄、侯坤池、陳尚志、汪裕
成、周帶喜、蔡佳峯、林澤森、王東奎、施松汶、鄭承佳、
顏夷伯等 14位。 

列  席：高法規顧問溓鴻、詹法規顧問益寧、提案人陳重宜建築師事

務所代表謝孟霖、陳清乾建築師、黃志煌建築師、張文淵建

築師、翁廷楷建築師、劉勇信建築師事務所代表人黃信興、
吳俊賢建築師、鄭乃夫建築師、陳啟明建築師事務所代表人

陳啟發 

請  假：林裕豐、朱益民、莊欽淇、謝侑達、趙元鴻、林法規顧問三
進、徐法規顧問敏斯、曾法規顧問永信 

主  席：林法規主委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 錄：林 本(代)  

一、主席報告： 

    (一)、本會建(雜)照協助檢視諮詢小組等相關作業規定已經第 11
次(110.7.28)及第 12次(110.9.15) 理事會會議審議通
過。並於 110.11.1 函知本會全體會員報名參加，共計 24
位會員報名並符合資格。預計於明年(111)年 1月 1日正式
實施。凡建築師簽證案件，於建管科掛號前、掛號後或建
造核准後均得向本會提出申請繳納協檢費後，由本會安排
協檢人員協助檢視申請案件之資料或圖說。檢附多少就審
多少，如僅有圖說就審圖說，但其中申請案件之基本資料
仍需由申請人自行填寫。有關協檢相關作業方式，本會於
明年度會辦理說明會並成立 Line群組，並將相關訊息 Po
於 Line 群組請小組成員注意最新動態。 

    (二)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科目前推動建造、雜項、拆除、使
用等執照之無紙化作業，係全國營建署指定之首先試辦區
域，預計於明年 1月 1日正式上路，建管科於 12月下旬將
舉辦說明會，且於 110.11.18已函請本會會員填寫意見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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映，如本會會員於申請作業流程有建議均可透空該網路平
台反映。 

    (三)、有關臺南特色建築之研擬，從 108.1.8召開第 1 次工作會

議，歷經 109.3.25、109.5.27、109.7.29等 4次工作會議。
並於 110.1.18由黃偉哲市長親自主持召開初步研究成果報

告，會議中確立後續法制化作業可分期推動及評估優先發

展項目，其涉及免計容積率、建蔽力、太陽能光電設置、
建物保存登記、基金運用等法令相關事項，由都發局、經

發局、地政局及法制處等相關單位提供協助。至於臺南特

色建築之命名方式及共識論壇等民眾參與部分，後續由工

務局續辦。為此，工務局於 110.9.24及 110.10.21 召開法

規小組會議，正式進入法令研擬階段。為此，本會特成立

臺南特色建築法令研擬小組，由張仁郎、林 本、曾永信、
黃建鈞、高溓鴻及林峰生等 6位擔任，預計於 110.12.13

召開法規小組第 3次會議。 

    (四)、110.1.13 工務局修正「臺南市工務局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
執行要點」第 7 點及第 8 點規定之相關書表，其中附件一

為建築物結構安全簽證表（非主要構造之小樑變更）、附件

二為避雷針設備變更之專業工業技師簽證表。 

二、討論提案： 

    提案ㄧ：三代營造有限公司於臺南市新化區新安段 766地號建築
基地，擬申請 1 幢 1棟 7 層共 17 戶集合住宅新建之建造
執照，本案於基地僅申請 1幢建築物，是否得免依建築
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下簡稱本編)第 163條規定
檢討基地內通路之寬度？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
人：黃志煌建築師) 

  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查 109.7.9 召開 109年度第 4 次復核會議提案八個案決
議：「本案為同一幢建築物單一主要出入口，免依本編第
163條規定檢討設置基地內通路。」 

        二、本案建築基地上僅申請 1幢建築物，並無連通他幢建物
之情事，依上揭會議決議規定，是否得免檢討本編第 163
條規定檢討設置基地內通路？本案相關設計圖說詳本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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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附件 P1-P5，提請討論。            

    決  議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        一、查本編第 163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基地內各幢建築物間及建
築物至建築線間之通路，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。基地內
通路之寬度不得小於左列標準，但以基地內通路為進出
道路之建築物，其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 1000 平方公尺以
上者，通路寬度為六公尺。……」，揆其立法意旨，基地
內有 2 幢以上建築物時，各幢建築物間及建築物至建築
線間，方需設置檢討基地內通路之必要，否則任何建築
物只要退縮建築，其與建築線間之退縮部分豈不都要檢
討基地內通路？ 

        二、又依內政部營建署 97 年 10 月 30日營署建管字第
0972917966 號函釋：「為本編第 2條之圖例 2-(2)及圖例
2-(4)得否適用實施容積管制地區，……，查上開第 163
條基地內通路之規定與第 2 條私設通路之規定相同部
分，除圖例 2-(4)說明有關「並依第 2條之規定」外，其
餘得依照該二圖例之規定辦理。另查「袋形基地與建築
線相連接之長度至少應 2公尺」……。」，故容積管制地
區之建築基地為袋地，且為單一幢單一出入口者，仍可
適用本編圖例 2-(4)之規定，免檢討基地內通路。 

        三、綜上，本案建築基地僅申請單一幢建築物，且依本編第
90條圖 90-(1)規定設置單一主要出入口者，依 109.7.9
召開 109 年度第 4 次復核會議提案八個案決議，其與建
築線之通路得視為基地之法定空地，且免依本編第 163
條檢討設置基地內通路。 

        四、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  【111.1.12 第 2屆第 13 次理事會議審議：通過】 

    提案二：日鋒有限公司於臺南市安定區新吉工段 74 地號建築基
地，擬申請新建作業廠房之建造執照，其室內停車空間
的出入車道與作業廠房是否需以不燃材料區隔，詳如說
明及附件圖說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陳重宜建築師) 

    說  明：本案擬申請地上參層作業廠房，總樓地板面積 3497.12
平方公尺，停車空間設置於作業廠房內部，且停車空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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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作業廠房間均以具 1小時防火時效之分間牆予以區劃
隔離，但車道須經由作業廠房通達停車空間，其車道與
作業廠房之間是否需以不燃材料區隔？提請討論。詳附
件 P6           

    決  議：本案採通案決議： 

        一、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條之 1第 3款規定：
「停車空間部分或全部設置於建築物各層時，於各該層
應集中設置，並以分間牆區劃用途，其設置於屋頂平台
時，應依本編第 99條之規定。」 

        二、本案於地面層作業廠房內設置停車空間之車道，仍視為
停車空間之一部分，其與作業廠房間應以不燃材料之分
間牆區劃用途。 

        三、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 

         【111.1.12 第 2屆第 13 次理事會議審議：通過】 

    提案三：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位於臺南市中西區郡王祠段 1062
等 5筆地號建築基地之樂群樓，擬申請無障礙昇降設備
之雜項執照，因校園主體街廓位於市府公告之免指定建
築線區域，僅部分角落區域涉及現有巷道，因該涉及區
域與設置昇降設備之位置尚一定之距離，本案是否仍可
免再指定建築線?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:劉勇信
建築師) 

  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本案昇降設備增設工程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
編第 55條(110年 7月 19日修正施行)第二項規定，民國
102年 1月 1日修正生效前申請建造執照，並於興建完成
後領得使用執照之 5層樓以下建築物，增設之昇降機間
及昇降機道於各層面積不超過 12 平方公尺，且昇降機道
面積不超過 6平方公尺，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
面積。 

        二、該校於民國 105年 12月辦理圖資藝文館新建工程，曾經
辦理指定建築線，有關現況地盤圖之表示與基地面積之
計算，是否准以採取前案之測量成果套圖處理?(詳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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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7-P10) 

        三、該區域 105年至今曾辦理地籍重測，相關之地號名稱面
積更動，詳附件 P9。 

        四、臺南女中校園主體街廓位於市府民國 77年公告之免指定
建築線範圍(77.6.1南市工都字 09336號)，詳附件 P10。 

    決  議：本案逕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  【111.1.12 第 2屆第 13 次理事會議審議：通過】 

    提案四：安騏建設有限公司於永康區北極段 295地號，擬申請新
建集合住宅之建造執照，本次申請基地僅申請一幢建築
物，且為單一出入口，是否得依 109年度第 4次複核會
提案八個案決議，免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
下簡稱本編)第 163 條規定設置基地內通路？詳如說明，
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陳清乾建築師) 

  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查 109.7.9 召開 109年度第 4 次復核會議提案八個案決
議：「本案為同一幢建築物單一主要出入口，免依本編第
163條規定檢討設置基地內通路。」 

        二、本案建築基地之配置圖、平面圖及 109年度第 4次複核
會提案八決議詳本提案附件 P11-P36。 

    決  議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        一、查本編第 163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基地內各幢建築物間及建
築物至建築線間之通路，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。基地內
通路之寬度不得小於左列標準，但以基地內通路為進出
道路之建築物，其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 1000 平方公尺以
上者，通路寬度為六公尺。……」，揆其立法意旨，基地
內有 2 幢以上建築物時，各幢建築物間及建築物至建築
線間，方需設置檢討基地內通路之必要，否則任何建築
物只要退縮建築，其與建築線間之退縮部分豈不都要檢
討基地內通路？ 

        二、又依內政部營建署 97 年 10 月 30日營署建管字第
0972917966 號函釋：「為本編第 2條之圖例 2-(2)及圖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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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(4)得否適用實施容積管制地區，……，查上開第 163
條基地內通路之規定與第 2 條私設通路之規定相同部
分，除圖例 2-(4)說明有關「並依第 2條之規定」外，其
餘得依照該二圖例之規定辦理。另查「袋形基地與建築
線相連接之長度至少應 2公尺」……。」，故容積管制地
區之建築基地為袋地，且為單一幢單一出入口者，仍可
適用本編圖例 2-(4)之規定，免檢討基地內通路。 

        三、綜上，本案建築基地僅申請單一幢建築物，且依本編第
90條圖 90-(1)規定設置單一主要出入口者，依 109.7.9
召開 109 年度第 4 次復核會議提案八個案決議，其與建
築線之通路得視為基地之法定空地，且免依本編第 163
條檢討設置基地內通路。 

        四、本案已經 110.12.16 第 7 次復核會議臨時提案討論決議；
故本案不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  【111.1.12 第 2屆第 13 次理事會議審議：通過】 

    提案五：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臺南市仁德區三甲子段 331 等
170地號建築基地之 PETG試驗工廠，其地面層之內部空
間擬申請設置設備平台及維修通道等工程，是否得依申
請雜項執照之規定辦理？又本案屬使用用途特殊，依建
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下簡稱本編)第 167條第 3
項規定，得否免設置建築物之無障礙廁所？詳如說明，
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吳俊賢建築師) 

  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本案 PETG試驗工廠新建工程目前依法建築執照申請中。 

        二、本案地面層申請用途為 I類危險工作場所，其內部空間
因製程設備需求，擬於內部空間局部增加 3層設備架台，
僅供生產設備放置及維修通道(非居室)之使用，且增設
之設備架台及維修通道平台空間樓板均為隔柵板，為維
修人員短暫檢修時使用，亦非為居室空間，本案之設備
平台與維修通道是否得視為雜項工作物，而以雜項執照
繩之？詳附件 P37~P53 

        三、又廠內空間因設備配置及相關配管導致通道狹小不適行
動不便者人員操作使用，其使用用途特殊，依本編第 1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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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第 3項規定，是否免設置無障礙廁？詳附件 P54 

   決  議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       一、本案建築物於地面層內部設置生產設備平台及維修走道，
得視為雜項工作物，於申請建造執照時併案申請雜項執
照。 

       二、本案建築物之地面層申請用途為 I類危險工作場所，使用
用途特殊，依本編第 167 條第 3項規定，得免設置無障礙
廁所。 

       三、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  【111.1.12 第 2屆第 13 次理事會議審議：通過】 

    提案六：圓通寺之舊有寺廟建築物為建築法 60年 12 月 22日修正
前已興建完成，為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，得否得依臺南
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29條及 30條規定，申請補發使
用執照？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凡工建築師事
務所  鄭乃夫) 

  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圓通寺之建築基地座落於臺南市東區裕東段 232、233等
2筆地號，屬都市計畫內宗教專用區，且位於臺南市東區
細部計畫（71 年 10月 1日發布實施）範圍內，舊有寺廟
建築物受民政局輔導擬申請(補)辦理寺廟登記。該建物
於落成時並未取得使用執照，但具備舊有合法房屋認定
程序檢附文件之電費設表證明（民國 53年，詳附件 P55）。 

        二、追溯基地所在使用分區之變更過程，現今之「宗教專用
區」(民國 94年)以及過去之「保存區」(民國 82年)，
當時變更的理由皆係「配合圓通寺現況，以保存該寺廟
之完整」、「...保存區，實際作為宗教用途且非古蹟者，
變更為宗教專用區」等，為符合當時既已存在的寺廟建
築物與宗教使用之現況。（詳 附件 P56） 

        三、依都市發展局 108年 6月 14日南市都更字第 1080702540
號函意旨：（略以）....於民國 60年 12月 22日前既已存
在之建築物，依舊有合法房屋認定程序檢附相關文件，並
依建築基地所屬「都市計畫原擬定細部計畫發佈日期」為
據申請認定（詳附件 P57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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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四、基地所在位置係屬 95 年 2月 10日發布實施之「變更臺南
市東區都市計畫（細部計畫）通盤檢討案」範圍，原為 71
年 10月 1日發布實施之「擬定臺南市東區（虎尾寮、後
甲、竹篙厝地區）細部計畫」（本計畫區首次細部計畫之
擬定實施為民國 71年，詳附件 P58。此前之主要計畫則查
無基地座落之具體都市計畫內容或土地使用管制說明）。 

       五、提請討論：「建築物在本法（即建築法）、實施都市計畫以
外地區或實施區域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理辦法施行前，已
建築完成者，得檢附下列文件，申請補發使用執照」，為
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29條所明文規定。本案基地
位於都市計畫區內，且建築物於民國 53年（建築法修正
施行前）時已屬既存使用，是否能適用上述自治條例規定
辦理申請補發使用執照？ 

       六、民國 82 年虎尾寮、後甲、竹篙厝地區細部計畫（虎尾寮
重劃範圍通盤檢討）案配合變更主要計畫（部分住宅區為
保存區）案說明書(詳附件)、都市發展局 108 年 6月 14
日南市都更字第 1080702540 號函(詳附件 P56)及歷年都
市計畫查詢結果(詳附件)。 

決  議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    一、本案建築基地之建築物如確實在建築法 60 年 12 月 22日
修正施行前已建築完成，得依本市建管自治條例第 29條
及 30條規定申請補發使用執照。 

    二、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 【111.1.12 第 2屆第 13次理事會議審議：通過】 

   提案七：續上提案，圓通寺之建築基地上之建物(防火構造建築物
部分)現況，如依現行規定申請補發使用執照時，則其既
存之現有擋土牆及不同基地地面之高程落差情形，應如何
檢討建築面積？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凡工建
築師事務所  鄭乃夫) 

   說  明： 

       一、查民國 71年「擬定臺南市東區（虎尾寮、後甲、竹篙厝
地區）細部計畫案細部計畫案」之第二章第一節現況調
查：「虎尾寮、後甲地區，區內等高線由西邊廿一公尺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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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東高至廿六公尺，在慈幼高工及臺糖宿舍為最高點廿七
左右，由此往東傾斜坡度較陡，下降至 5.4 公尺恰在臺南
市、縣界。大部分地勢在 21公尺至 26公尺之間，虎尾寮
工業區地勢順 26 公尺至 28公尺傾斜，依此斜坡可規劃稍
具坡度之道路系統」，可見舊時之臺南市東郊之自然地勢
即有坡度。（詳附件 P59） 

       二、查前述早期的細部計畫航測底圖，可見舊有建築座落於地
勢起伏變化之處；都市計畫將該區納入公園綠地規劃。而
基地所在之「虎尾寮重劃區 (第九期重劃區)」，區內之計
畫道路重劃工程約於民國 85年完成。（詳 附件 P60） 

       三、寺廟於興建之初乃傍舊時自然地勢起伏而建；而後行重劃
工程時道路系統自成一經緯與坡度高程，而切割了基地周
邊最初的地理地貌。故今見現況乃沿道路邊有 3-4米高的
擋土牆圍出一平台面，建築物座落於其上，極類似座落在
山坡地的階梯狀基地地面上的寺廟建築。（詳 附件 P61） 

       四、因舊時並無技術規則用語定義中 「....基地整地完竣.....
高低相差超過三公尺，以每相差 3公尺之水平面為該部分
基地地面」之概念與依據，現況的上下兩主要平台面（整
地完成面）落差約 4.2公尺。 

       五、提請討論：以現行法規來檢討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
時，「基地現況的地貌與構造物」可否視為「原地貌的一
部分」而不與以檢討？或現有擋土牆可否視為「在該層基
地地面以下」而無「計入建築面積」之必要？以及擋土牆
部分是否需納入雜項工作物駁崁或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
計施工編(以下簡稱本編)第 265條或 266條之適用？ 

       六、71年「擬定臺南市東區（虎尾寮、後甲、竹篙厝地區）細
部計畫案細部計畫案」之第二章第一節現況調查(詳附
件)、82 年-變更台南市東區（虎尾寮、後甲、竹篙厝地區）
細部計畫（虎尾寮重劃區範圍通盤檢討）案圖(詳附件)、
基地現況照片與早期都市計畫航測圖(詳附件)、現況測量
圖與高程示意(詳附件 62)。 

   決  議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       一、本案建築基地非屬山坡地範圍，爰無本編第 265條及 266
條之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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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二、有關基地地形高低落差大，基地之地面認定得依本編第 1
條第 8 款規定辦理檢討建築物高度。擋土牆屬雜項工作
物，依法應申請雜項執照，但如與構造物之主要構造相
連，則前揭雜項執照可併同建造執照申請。 

       三、本案不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  【111.1.12 第 2屆第 13 次理事會議審議：通過】 

提案八：柏祥企業有限公司(義林南路加油站)於臺南市仁德區如意
段 479、480-2等 2筆地號，擬申請加油站新建工程之建
造執照，其站屋第 2層空間之申請用途為資料儲藏室，非
居室且不開放一般民眾使用，是否得免設置無障礙樓梯及
昇降設備等設施？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陳啟
明建築師) 

   說  明：本案站屋第 2 層申請為資料儲藏室用途，主要供儲藏空間
使用，需由一般作業人員搬運物品上下通達地面層，行動
不便者者無法勝任。基於使用用途特殊，依建築技術規則
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下簡稱本編)第 167條第 3項規定，是
否得免設置建築物無障礙樓梯及昇降設備等設施？詳
P63-P64 

   決  議：本案採通案決議： 

       一、本案得依 107.11.8召開 108年度第 8次復核會議決議：  
「建築物貳層(含)以上樓層僅供非居室之儲藏室、…等空
間，得免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及無障礙樓梯通達該樓層，
且免再提復核會議討論。」之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二、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【111.1.12 第 2屆第 13次理事會議審議：通過】 
   提案九：青普建設股份有限公司(代表人：李衫保)於臺南市歸仁北

段 1494 地號建築基地，擬申請 6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之
建造執照變更設計，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
下簡稱本編)第 89條第 5款規定，其「電梯間」面積計算
檢討直通樓梯數量之疑義，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
人：翁廷楷建築師) 

   說 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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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一、依本編第 89條第 5款規定:「本章各節關於樓地板面積之
計算，不包括法定防空避難設備面積，室內停車空間面
積、騎樓及機械房、變電室、直通樓梯間、電梯間、蓄水
池及屋頂突出物面積等類似用途部分。」 

       二、依本編第 95條第 1項規定：「八層以上建築物及下列建築
物，應自各該層設置 2座以上之直通樓梯避難層或地面：
「一、主要構造屬防火構造或使用不燃材料所建造之建築
物在避難層以外之樓層供下列使用，或地下層樓地板面積
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者。…………(三)建築物使用類組為
H-1、B-4組及供集合住宅使用，且該樓層之樓地板面積超
過 240 平方公尺者。」 

       三、依 107.4.13 召開 107年第 2次復核會議提案六決議：「一、
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9條第 5款所稱「電
梯間」檢討時，以包括「昇降機道」及「昇降機間」為原
則。二、另有關昇降機間之適用，另案再議」。三、倘有
個案疑義提送法令復核小組會議討論。」 

       四、本案於檢討本編第 89 條第 5款「電梯間」之面積時，係
將「昇降機道」及「昇降機間」均納入電梯間之面積，故
依本編第 95條規定檢討直通樓梯數量時，其各該層之樓
地板面積均將「昇降機道」及「昇降機間」(梯廳)之面積
扣除，不計入該層樓地板面積檢討樓梯數量，是否允當？
提請討論。(詳附件 P65-P72) 

   決  議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       一、本案已核准建造執照，其主要構造並已施工完竣，其「電
梯間」面積，依 107.4.13召開 107 年第 2 次復核會議提
案六決議，於本編第 95 條規定檢討直通樓梯數量時，其
各該層之樓地板面積得將「昇降機道」及「昇降機間」(梯
廳)之面積扣除，不計入該層樓地板面積檢討樓梯數量。 

       二、後續「電梯間」之面積計算方式，另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  【111.1.12 第 2屆第 13 次理事會議審議：通過】 

   提案十：續上提案，本案申請新建建築物於建築物之外牆(不含花
台或陽台)等結構體外部，設置突出造型框架，是否符合
規定？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翁廷楷建築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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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說  明： 

       一、依 108.9.10第 6次復核會議提案二決議略以：「……六層
(含)以上或公有建築物，經復核小組會議決議通過者，其
建築物之柱、樑及外牆(不含花台或陽台)等結構體外部得
設置突出之造型飾板(條)或造型框架，其水平淨深度不得
超過二公尺，…」。 

       二、本案為 6層新建建築物，擬於外牆之結構體外部設置設置
突出之造型框架，於 X向外突 100cm，於 Y向外突 172.5cm。
(詳附件 P73)，是否符合上揭會議決議之規定？提請討論。 

   決  議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       一、本案為申請 6層以上之建築物，依 108.9.16 召開 108年
度第 6 次復核會議提案二決議規定，得設置突出建築物
柱、樑及外牆(不含陽台或花台)等結構體外部之造型飾板
(條)或造型框架，其水平淨深度不得超過 2 公尺，且應於
設計圖說標示設置之範圍及深度，並注意結構設計之合理
性與安全性，以確保結構安全與逃生無虞。 

       二、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  【111.1.12 第 2屆第 13 次理事會議審議：通過】 

 提案十一：續上提案，本次申請新建建築物之鄰道路側主要出入口部
分 (出入口平台、車道、停車空間及管理室等用途範圍)
僅申請建築壹層，其建築面積及容積樓地板面積計算疑義
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翁廷楷建築師) 

   說  明： 

       一、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下簡稱本編)第 1條第
3款規定，「建築面積」為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
心線以內之最大水平投影面積。但電業單位規定之配電設
備及其防護設施、地下層突出基地地面未超過 1.2 公尺或
遮陽板有 1/2以上為透空，且其深度在 2 公尺以下者，不
計入建築面積；陽臺、屋簷及建築物出入口雨遮突出建築
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超過 2公尺，或雨遮、花
臺突出超過 1公尺者，應自其外緣分別扣除 2公尺或 1公
尺作為中心線；每層陽臺面積之和，以不超過 建築面積
1/8為限，其未達 8平方公尺者，得建築 8 平方公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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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二、本案鄰道路側主要出入口(出入口平台、車道、停車空間
及管理室等用途範圍)申請建築壹層部分，是否得依屋簷
及建築物出入口雨遮規定檢討建築面積及容積樓地板面
積？(詳附件 P74) 

   決  議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       一、本案鄰道路側主要出入口(出入口平台、車道、停車空間
及管理室等用途範圍)申請建築壹層部分，得依屋簷及建
築物出入口雨遮規定檢討建築面積及容積樓地板面積。 

       二、本案不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  【111.1.12 第 2屆第 13 次理事會議審議：通過】 

 提案十二：有關集合住宅(社會住宅)新建建築物，依「無障礙住宅設
計基準及獎勵辦法」規定設計無障礙房型戶時，各戶專有
部分之廁所無障礙設計，是否應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
計施工編(以下簡稱本編)「第十章無障礙建築物」及「建
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」規定檢討無障礙浴室及廁所，
是否需檢討其迴轉空間？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 (提案
人：石昭永建築師) 

   說  明： 

       一、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504.1規定：「淨空間:無障礙
廁所盥洗室應設置直徑 150公分以上之迴轉空間…。」 

       二、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606.2規定：「迴轉空間:淋浴
間內應設置直徑 150公分以上之迴轉空間…。」。 

       三、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1003.2規定：「迴轉空間：無
障礙客房之衛浴設備空間應設置直徑 135公分以上之迴轉
空間…。」。 

       四、本案因僅供集合住宅(H-2組)使用，其各戶專有部分是否
僅依「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」檢討其浴室及廁
所即可？(詳附件 P75-P80) 

   決  議：本案採通案決議： 

       一、本案建築物申請用途為 H-2組之集合(社會)住宅使用，非
申請 B-4 組用途，依本編第 167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，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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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使用之公寓大廈專有及約定專有部分，僅需於地面層
設置無障礙通路，其餘無障礙設施均免依規定檢討設置。 

       二、本案為社會住宅，其浴室及廁所仍依住宅法第 38 條授權
訂定「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」規定檢討設置。 

       三、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  【111.1.12 第 2屆第 13 次理事會議審議：通過】 

 提案十三：建築物貳(含)層以上樓層之外牆(最大水平投影面積)中心
線投影於地面層區劃中心線以外之水平投影部分，其計算
地面層之容積樓地板面積及樓地板面積疑義，詳如說明，
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陳清乾建築師) 

說  明： 

       一、依 100 年 9月 2日召開 100年第 5次複核會議提案一決議
略以：「…一、空間 A、B、C均計入門廊面積檢討。……」
(詳提案附件圖例 P81-P84)     

       二、上揭類似圖例於地面層因無外牆，貳(含)層以上樓層之外
牆(最大水平投影面積)中心線投影於地面層區劃中心線
以外之水平投影部分，是否僅需檢討建築面積，不計入地
面層之樓地板面積及容積樓地板面積？提請討論。 

   決  議：本案採通案決議： 

       一、依 100 年 9 月 2日召開 100年第 5 次複核會議提案一決議
圖例說明如下：  

           (一)、空間 A：無外牆部分以地面層之柱心計算門廊面積，
並計入地面層之樓地板面積及容積樓地板
面積。 

           (二)、空間 B：不計入地面層之樓地板面積及容積樓地板
面積。 

           (二)、空間 C：不計入地面層之樓地板面積及容積樓地板
面積。 

       二、建築面積以其最大水平投影面積計算，爰建議地面層平面
圖宜將建築面積(最大水平投影面積)及樓地板(含容積樓
地板)面積之計算範圍區隔分別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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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三、個案於執行如有疑義，得提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四、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  【111.1.12 第 2屆第 13 次理事會議審議：通過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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